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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文者：高雄市立海青高級工商職業學校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2年5月28日

發文字號：高市府人給字第10202936200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「中央各機關學校員工文康活動實施要點」修正總說明及修正對照表各1份(隨文

引入)(4063767_10202936200A0C_ATTCH1.doc、4063767_10202936200A0C_ATTCH2

.doc、4063767_10202936200A0C_ATTCH3.doc)

主旨：行政院修正「中央各機關學校員工文康活動實施要點」第

二點、第四點，並自即日生效，請　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行政院102年5月20日院授人給字第1020032439號函辦

理。

二、檢附行政院原函影本、「中央各機關學校員工文康活動實

施要點」第二點、第四點修正總說明及修正對照表各1份

。

正本：第四類發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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